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作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我们审阅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

议审议的议案，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对提高公司整体效益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次变更募集资

金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

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事项时，审议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独立董事同意本次相关事宜,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股份回购授权方案的议案 

该授权事项快速积极响应国家政府和监管部门的政策导向，审核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合规。授权董事会处理股份回购事宜，有助

于准确把握时机，确保公司未来股份回购及相关事项的顺利实施。授权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一致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相关授权方案合法合规，具备可行性

和必要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认可本次回购股份及相关授权并同

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提名袁娜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审阅袁娜女士的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市场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也不存在

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认为其任职条件和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本次提名是在充分

了解被提名人身份、学历职业、专业素养、任职资格等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的，并

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的同意，被提名人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和能力。 

袁娜女士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同意提名袁娜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签字：  

 

皇甫晓涛                   赵息                   樊培银                  

 

2018年 12月 17日 




